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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序

号
行政合规事项 常见违法行为表现

风险

等
法律依据及违法责任

级
合规建议 指导部门

1.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

达成垄断协议，固定或者

变更商品价格；

2.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

达成垄断协议，限制商品

的生产数量或者销售数

量；

3.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

达成垄断协议，分割销售

市场或者原材料采购
禁止具有竞争关

系的经营者达成

垄断协

1
议

市

场；

4.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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达成垄断协议，限制购买

新技术、新设备或者限制

开发新技术、新产品；

5.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

达成垄断协议，联合抵制

交易。

如：三家生产同样商品的

厂家，利用市场优势，达

成并实施垄断协议，提价

向下游厂家出售商品。

》

第五十六条第一款 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，达成

并实施垄断协议的，由反垄断执法机构责令停止违法

行为，没收违法所得，并处上一年度销售额百分之一

款，上一年度没有销售额以 的

处

上

五

百

百

分

万

之

元

十

以

以

下

下

的

的

罚

罚

款；尚未实施所达成的垄断协议

1.不得联合其他经营者发

布有关价格计算、价格调整等

方面的管理政策，或者以协议

的方式进行

，★★

的，可以处三百万元以下的罚款。经营者的法定代表

人、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对达成垄断协议负有

个人责任的，可以处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。

★

。

2.不得组织和协助其他经

营者 市场的协议，避达

免被认

成

定

分

为

割

提供实质性帮助。

3.不得通过协议的方式限

制购买新技术、新设备或者限

制开发新技术、新产品。

4.不得通过协议的方式联

合抵制交易。

1.经营者与交易相对
禁止经营者与交

易相对人达成垄

断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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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议

人

断协议，达 固

三

成

人

垄

转售商品

定

的价

向

格

第

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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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、价格变动幅度、利润

》

第一款 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，第

并实

达

施

五

垄

十

断

六

协

条

议的，由反垄断执法机构责令停止

成

违法

1.加强协议的合法性审

★★

行为，没收违法所得，并处上一年度销售额百分之一

★

查

工作。

2.不固定向第三人转售商

品的价格，不限定向第三人转

社旗县市
场监督管
理局综合
监管股



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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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
行政合规事项 常见违法行为表现

风险

等
法律依据及违法责任

级
合规建议 指导部门

水平或者折扣、手续费等

其他费用；

2.经营者与交易相对人

达成垄断协议，限定向第

三人转售商品的最低价

格，或者通过限定价格变

动幅度、利润水平或者折

扣、手续费等其他费用限

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

最低价格。

如：某生产厂家和销售代

理商达成协议，限定某商

品转售的最低价格。

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，上一年度没有销售额的，

处五百万元以下的罚款；尚未实施所达成的垄断协议

的，可以处三百万元以下的罚款。经营者的法定代表

人、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对达成垄断协议负有

个人责任的，可以处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。

售商品的最低价格。

禁止具有市场

3

支

配

从

地

事

位

滥

的

用

经

市

营

场

者

支

1.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

经营者以不公平的高价

销售商品或者以不公平

的低价购买商品；

2.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

经营者没有正当理由，

配地位的行为

以

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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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；

3.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

经营者没有正当理由，拒

绝与交易相对人进行交

易；

4.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

经营者没有正当理由，限

》

第五十七条 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，滥用市场支

配地位的，由反垄断执法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，没

得，并处收 上一年度销售额百分之一以上百分

之

违

十

法

以

所

下的罚款

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

者应当建立健全反垄断合规

★★

。

★

体

性系 ，

强

，

滥

及

用

时

市

评

场

估

支

业

配

务

地

合

位

法

的

加

行为排

查，发现问题及时整改。

社旗县市场监

督管理局综合

监管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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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
行政合规事项 常见违法行为表现

风险

等
法律依据及违法责任

级
合规建议 指导部门

定交易相对人只能与其

进行交易或者只能与其

指定的经营者进行交易；

5.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

经营者没有正当理由搭

售商品，或者在交易时附

加其他不合理的交易条

件；

6.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

经营者没有正当理由，对

条件相同的交易相对人

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

上实行差别待遇。

如：某互联网平台在行业

内拥有市场支配地位，该

平台要求在本平台内的

商家不得再在其他平台

开设店铺。

4

1.经营者集中主要指：

（1）经营者合并；（2）
经营者通过取得股权或

者资产的方式取得对

经营者集中申报

其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

经营者通过合同等方式

取得对其他经营者的控

制权或者能够对其他经

营者施加决定性影响。

》

第五十八条 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实施集中，且

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、限制竞争效果的，由国务院

他经营者的控制权；（3）
反 执法机构责令停止实施集中、限垄

者资

断

产、限期转让营业以及采取其他

期

必要

处

措

分

施

股

恢

份

复

或

到

1.落实经营者反垄断合规

合规意识和管理水平

主体责任，提高经营者反垄

★★

集中前的状态，处上一年度销售额百分之十以下的罚

款；不具有排除、限制竞争效果的，处五百万元以下

的罚款。

★

断

。

2.达到国务院规定的申报

未申报的不得实施集中。经营

者集中未达到国务院规定的申

报标准，但有证据证明该经营

者集中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

社旗县市场监
督管理局综合
监管股标准的，经营者应当事先申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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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
行政合规事项 常见违法行为表现

风险

等
法律依据及违法责任

级
合规建议 指导部门

2.经营者集中达到国务

院规定的申报标准的，但

经营者未事先申报就实

施集中。

除、限制竞争效果的，国务院

反垄断执法机构要求经营者申

报的，经营者应依法申报。

备注：1.清单并未涵盖所有垄断类违法行为。

2.发生频率较高的为★★★，发生频率一般的为★★，发生频率较少的为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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